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采购制度 

 

一、 目的：为加强采购计划管理，规范采购工作，保障中心活动所需物品的正

常持续供应，降低采购成本，特制定本制度。   

二、 适用范围：本制度适用于培训对外采购物资、与中心有关的固定资产、材

料及固定资产、办公用品采购（以下统称为采购物品）   

三、 职责权限   

1、 主任负责采购管理制度的审批；   

2、 财务主管负责采购管理制度的审核；  

3、 行政人员负责采购管理制度的制定； 

4、 培训固定资产、材料、配件等物品（物资）的采购由项目部负责；非培训性

固定资产、办公用品、劳保用品的采购由行政部负责。   

四、 采购原则   

1、 一致性原则：采购人员定购的物品必须与报价单所列要求、规格、型号、数

量一致。在市场条件不能满足请购部门要求或成本过高的情况下，采购人员须及

时反馈信息相关负责人更改申请单或作参与。如确因特定条件数量不能完全与申

请单一致，经审核后，差值不得超过申请量的 5-10%。  

2、 低价搜索原则：  采购人员随时搜集市场价格信息，建立供应商信息档案库，

了解市场最新动态及最低价格，实现最优化采购。  

3、 廉洁原则：   

（1） 自觉维护中心利益，努力提高采购物品质量，降低采购成本。  

（2） 廉洁自律，不收礼，不受贿，更不能向供应商伸手（回扣）。 

（3） 严格按采购制度和程序办事，自学接受监督。   

（4） 加强学习，广泛掌握与采购业务相关的新材料、新工艺。  

（5） 工作认真仔细，不因自身工作失误给中心造成损失。  

四、 采购方式 

1、采购金额 3000 元以下，不进行三方比价采购、单一性来源说明、招标邀标等。

2、采购金额 3000 元以上（含）50 万以下，根据购买物资类型，采用三方比价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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者单一性来源说明； 

三方比价：单一性来源除外，都适用此办法，提供三方比价单盖章版及相关资质

等； 

单一性来源说明：商品无法进行三方比价，是官方唯一指定供货商，采用此办法，

提供单一性证明、说明等； 

3、采购金额 50 万（含 50 万）用招标方式进行采购，需要提交报理事会审批，

确认采购必要性后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投标法》规定执行,适用此办法。 

4、中心负责人、财务等相关部门共同参与，制定相同商品供商库，在一年内供

应商、价格，单价不发放变化，不用再次三方比价或者单一性来源说明等方式，

以简化采购程序，提高工作效率。 

5、 审计监督原则：采购人员要自觉接受财务部或中心负责人对采购活动的监督

和质询。对采购人员在采购过程中发生的违犯廉洁制度的行为，中心有权对相关

人员依照中心制度进行处罚直至追究其法律责任。   

五、 采购流程   

1、 物品需求部门根据生产或经营的实际需要，由项目部/行政部负责采购物品

提出采购申请、比价、报销，报销由项目负责人、财务、主任审批后即可。  

2、 询价比价议价：   

（1） 每一种物品（物资）原则上需要三家以上的供应商进行报价。   

（2） 经手人接到报价单后，需进行比价，按低价原则进行采购。   

3、 样品提供和确认：   

（1） 若须进行样品提供和确认的，须确定送样周期，由采购人员负责追踪，收 

到样品后，须第一时间送交需求部门进行确认，必要时需会同财务部等部门相关

人员予以确认。   

（2） 对于需要保存样品的，须作地封样处理，以便日后作收货比较。  

4、 供应商选择：   

（1） 具有合法经营主体者。   

（2） 品质、交货期、价格、服务等条件良好者。  

（3） 信誉良好者。   

5、 合同签定：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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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供应商经送样审查合格后，由采购部门与选定的供应商签订合同。  

（2） 交易发生争执时，依据合同的核定条款进行处理。  

6、 进度进催：   

（1） 为确保准时交货，采购人员应提前采用电话、传真或亲自到供应商处跟催， 

以确保物品（物资）能适时供应。   

（2） 若采购物品（物资）无法在预定时间内交货，采购人员须提前通知需求 部

门，寻求解决办法，并须重新和供应商确定新的交货期，并知会需求部门。  

7、 验收入库：   

采购物品（物资）到中心后，属项项目固定资产、T 恤、卫衣、手册等经需求要

项目/行政验收，办公用品等常用品经行政验收，2 日内办理换（退）货手续。 详

见附件《出入库管理指南》。 

8、 对帐付款：采购物品（物资）办理入库后，由经手人凭《入库单或者发货单

或清单》按合同或约定的付款方式办理付款手续。   

六、 考核：凡违反本制度的人员，依照中心相关管理制度进行处罚。  

七、本制度解释权归行政财务部； 

八、本制度 2018 年 4 月通过理事会审议并生效，并在 2021 年 10 月通过修订。 

 

附件：《出入库流程指南》 

 


